
律政司司長談檢控事宜（只有中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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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今日（一月五日）晚上從北京返抵香港在香港國際機場

與傳媒的談話內容︰ 

記者：今天有多名參與「佔領」的人士被警方邀請接受調查，律政司是否已決定對他們作出檢控？

會不會針對「雙學」、「三子」和政黨？ 

律政司司長：因為警方現在仍然進行調查階段，我們不方便作詳細的評論。可以說，我們會依一

貫程序，就是警方進行所有調查後，他們會將相關的資料和證據交給律政司，律政司會根據適用

的法律和《檢控守則》決定這個問題。 

記者：因為梁國雄之前被撤銷了阻差辦公的控罪，但他依然被禁止進入旺角，為何會有這個做法，

是否合理？ 

律政司司長：這做法並沒有不合理的地方，如果詳細點說，就是一開始處理這個可能涉及違反禁

制令的行為時，我們已說過，相關法律考慮包括一些刑事罪行，即是剛才說的妨礙公職人員執行

職務。當時我們也說過，會涉及刑事藐視法庭。在上一次第一次到原訟庭過堂時，我們也說得很

清楚，我們需要時間考慮警方提供的資料和證據，以決定用哪一個方式處理。上星期五，我們向

法庭提交文件，通知法庭我們就旺角第一次執行禁制令的二十三名被捕人士，有二十人會用刑事

藐視法庭處理，而我們通知法庭的文件，也同一時間交給警方，由警方向相關的被捕人士送交，

所以法庭和被捕人士是同一時間收到文件通知。由於今天才上庭，我們的做法是希望等到今天法

庭聆訊完結後，真是如我們向法庭所說，當它接受我們申請刑事藐視法庭，我們會發信正式通知

裁判法院我們的決定和今天在高等法院原訟庭所發生的事情。而這封信，據我理解，是我們刑事

檢控科的同事應該最遲明天發出這封信。而且在信中，我們不單會通知裁判法院的裁判官我們的

決定和今天在高等法院原訟庭的情況，也會特別提到若有任何被捕人士認為希望將案件提前在裁

判法院處理，包括處理保釋條件或其他與保釋有關事宜，我們不會反對。所以我們一早已考慮這

事，但因今天我們才上法庭，今天才可以跟原訟庭的法官說，所以不可能早過今天處理這事，所

以沒有不公平的地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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